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涉企查封主体清单、查封事项清单

 

一、涉企查封主体清单

法定查封主体：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二、涉企查封扣押事项清单（共 1项）

	序号
	事项名称
	实施依据

	1
	对非法集资有关经营场所、有关资产的行政强制
	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 第二十四条：根据处置非法集资的需要 ，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

（一）查封有关经营场所，查封、扣押有关资产；

（二）责令非法集资人、非法集资协助人追回、变价出售有关资产用于清退集资资金；

（三）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决定 ，按照规定通知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，限制非法集资的个人或者非法集资单位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出境 。

采取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规定的措施，应当经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 。


三、执法原则（清单外无查封权）

（一）清单法定：仅能对上述 1类事项实施查封。

（二）主体唯一：查封权仅限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地方金融管理股，其他科室和人员无权查封。

（三）禁止越权：严禁超范围、超期限、重复查封，严禁 “活封死扣” 影响企业正常经营。

